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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4.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

大会，

回顾其 2009年 12 月 2日第 64/50 号决议及以往所有题为“小武器和轻武器

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的决议，包括 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 V 号决议，

强调必须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通

过的《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1

又强调必须继续全面执行《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

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国际追查文书》)，
2

回顾各国承诺将《行动纲领》视为在国际社会活动中采取措施从各个方面防

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主要框架，

着重指出各国需要加强努力，建设本国有效执行《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

文书》的能力，

欣见及早指定新西兰为 2011年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主席，

又欣见会员国作出努力，在自愿基础上提交关于《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

家报告，

  
1
见《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报告，2001 年 7月 9 日至 20 日，纽

约》(A/CONF.192/15)，第四章，第24段。

2
A/60/88 和 Corr.2，附件；另见第60/519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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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有必要自愿提交关于《行动纲领》落实情况的国家报告，以便评估总体

执行工作，包括执行方面的挑战和机遇，还可以大大促进向受影响的国家提供国

际合作和援助，

注意到秘书处裁军事务厅开发的工具，包括行动纲领执行支助系统，以及会

员国开发的工具，可用于评估《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展情况，

考虑到在执行《行动纲领》时采取区域性做法的重要性，

满意地注意到为支持执行《行动纲领》正在进行的区域和次区域努力，并赞

赏这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包括处理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有关的供求两方

面因素，

欣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秘鲁举行这种区域会议，

确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中介活动是国际社会应紧急处理的一个严重问题，

又确认非政府组织在协助各国执行《行动纲领》方面作出的努力，

欣见在联合国以内为执行《行动纲领》而作出的协调努力，包括建立行动纲

领执行支助系统，作为推动在小武器和轻武器领域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与援

助的综合信息中心，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其中综述了第 64/5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 着重指出，要解决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就要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来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

制造、转让和流通，而小武器和轻武器在世界许多地区的肆意扩散产生多种人道

主义和社会经济后果，在个人、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和平、和解、安

全、安保、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2. 鼓励所有旨在使《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
1
得到成功执行的举措，包括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举措，并吁请所有会员国为继续在国家、区

域和全球各级执行《行动纲领》作出贡献；

3. 鼓励各国执行第 60/81 号决议所设审议在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

轻武器非法中介活动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步骤政府专家组报告中的建

议；
4

  
3
A/65/153。

4
见 A/62/163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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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可第四次各国审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双年度会议通过的报告，
5
并鼓

励所有国家酌情执行报告中题为“今后方针”的一节中重点提出的措施；

5. 鼓励为建设本国有效执行《行动纲领》的能力而作出的所有努力，包括

第四次各国双年度会议的报告重点提到的努力；

6. 决定根据第 64/50 号决议，于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纽约召开不限

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讨论与国际合作和援助等特定议题和专题有关的执行方

面的重大挑战和机遇；

7. 鼓励各国与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指定主席合作，在会议之前及早

确定与国际合作和援助等特定议题和专题有关的执行方面的重大挑战和机遇；

8. 又鼓励各国在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举行之前，与指定主席协作，

为会议制订务实、以行动为导向的议程草案，以期加强《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

9. 还鼓励各国为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贡献本国相关专长；

10. 强调民间社会在筹备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方面对执行《行动纲

领》作出贡献的重要性；

11. 鼓励各国在自愿基础上提交关于《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6

注意到各国将尽可能在 2011 年年底前提交关于《国际追查文书》执行情况的国

家报告，
7
并鼓励有能力采用裁军事务厅制作的新报告模板的国家采用该报告模

板，酌情在其中提供资料，说明执行第三次和第四次各国双年度会议的报告中重

点提出的措施的进展情况；

12. 又鼓励各国在自愿基础上更多地利用国家报告，将其作为另一项工具来

交流援助需求以及可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资源和机制的信息，并鼓励有能力提供

这类援助的国家利用这些国家报告；

13. 鼓励有能力的国家、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应其他国家要

求，与它们合作，协助它们编写关于《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

14. 吁请所有国家执行《国际追查文书》，具体做法包括在国家报告中提供

本国联系机构的名称和联系资料，并在适用情况下提供关于本国用来表明生产国

和(或)进口国的标识做法的资料；

  
5
见 A/CONF.192/BMS/2010/3，第四节，第23段。

6
见《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报告，2001 年 7月 9 日至 20 日，纽

约》(A/CONF.192/15)，第四章(引文第二节，第33段)。

7
见 A/60/88 和 Corr.2，附件，第 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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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鼓励各国考虑如何增强合作和援助并评估其效力，包括在 2011 年不限

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上这样做，以确保《行动纲领》得到执行；

16. 确认亟需维持并增强国家控制，以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

17. 回顾其决定于 2012 年在纽约召开一次为期两周的会议，审议《行动纲

领》的执行进展情况；

18. 决定于 2012 年年初在纽约召开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会期不超过

共五个工作日；

19. 确认及早为筹备委员会和审议大会指定一名主席的重要性，并鼓励相关

区域集团在 2011 年 5月前提名指定主席；

20. 又确认为加强《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2012 年审议大会可考虑建议再

召开一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会议；

21. 鼓励各国考虑及时设立一个自愿赞助基金，用于应请求向若无财政援助

便不能参加关于《行动纲领》的会议的国家提供援助，以增加各国对《行动纲领》

进程的参与；

22. 鼓励有能力的有关国家及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召开区域会议，审议和推

动《行动纲领》和《国际追查文书》的执行工作，为关于《行动纲领》的会议做

准备；

23. 鼓励各国酌情利用行动纲领执行支助系统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信息中

心，将援助需求与潜在捐助方相匹配，并以此作为额外工具来促进小武器和轻武

器方面的全球行动；

24. 强调有必要通过加强国家协调机构或机关及体制基础设施，促进《行动

纲领》在国家一级的执行；

25. 又强调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和援助方面采取的举措仍然至关重要，而且

是对各国以及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工作的补充；

26. 确认尚无有效协调机制的有关国家有必要建立这一机制，以便将各国的

需求同现有资源相匹配，从而增进《行动纲领》的执行，并使国际合作和援助更

加有效；

27. 鼓励各国除其他机制外，考虑连贯一致地确定有哪些需求、优先事项、

国家计划和方案需要由有能力的国家及区域和国际组织提供国际合作和援助；

28. 鼓励民间社会和相关组织分别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与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使《行动纲领》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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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邀请会员国向秘书长通报对《行动纲领》通过十年后在执行方面取得的

进展的看法，并请秘书长提交一份载有这些资料的报告，作为 2012 年审议大会

的一项投入；

30.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31. 决定将题为“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2010 年 12 月 8 日
第 60 次全体会议


